附件2

《广东省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与商业示范

应用管理工作指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
编制说明
编制背景和过程

随着自动驾驶、人工智能、智能传感器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，功能型无人车在物流配送、环卫清扫、安防巡逻等场景中展现出巨大应用潜力。2025年11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出台《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》，提出要创新无人运输、无人装卸、无人配送、智慧仓储等应用场景，加强各类政策协同配合，支持新业态新领域创新场景，放大政策效应。

为贯彻落实国家相关文件精神，我厅联合省公安厅、交通运输厅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邮政管理局等单位，赴安徽、江苏等地开展功能型无人车专题调研，邀请有关地市、重点企业召开座谈会，编制起草了《广东省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与商业示范应用管理工作指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（以下简称《工作指引》）。在编制过程中，我厅联合省公安厅、交通运输厅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邮政管理局，借鉴兄弟省份先进经验，结合《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的实施意见》等文件精神，从我省实际出发反复研究，在初步征求省有关单位和各地市意见的基础上，综合各方建议修改完善形成《工作指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二、主要内容

《工作指引》共六章28条和3个附件，依次为：总则、申请条件、道路测试申请、商业示范应用申请、道路测试与商业示范应用管理、附则。

（一）总则。共4条，明确了《工作指引》制定的目的、依据、原则、适用范围、责任部门等。

（二）申请条件。共4条。明确了道路测试或商业示范应用主体及申请、安全员、功能型无人车条件等。

（三）道路测试申请。共4条，明确了道路测试申请材料、流程及审核要求、有效期、延期及变更要求、简化程序等。
（四）商业示范应用申请。共4条，明确了商业示范应用申请材料、流程及审核要求、增加商业示范应用车辆条件、有效期、延期及变更要求等。
（五）道路测试与商业示范应用管理。共10条，明确了通行条件、通行规则、路段及区域开放管理、平台建设、数据存储、交通违法和事故处理有关要求等。

（六）附则。共2条，明确了工作指引解释权、施行时间及未尽事宜处理方式等。
（七）3个附件。附件1规定了功能型无人车自动驾驶功能检测项目；附件2规定了《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安全性自我声明》模板；附件3规定了《功能型无人车商业示范应用安全性自我声明》模板。
